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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第 2 屆第 1 次勞資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0 年 4 月 21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地點：圖資行政大樓 5 樓 504 會議室 

主席：本次會議決定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○彣 

出席委員： 
資方代表：張○祐委員、傅○禎委員、洪○澤委員（請假）、江○旋委員、李○

憲委員（請假）、李○郎委員 

勞方代表：施○瑋委員、岳○放委員（請假）、游○右委員、黃○峰委員、汪○

瑩委員、吳○閔委員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

本校勞資會議「勞

方代表」組成案 

照案通過（自第 3屆

起「勞方代表」以本

校校務基金進用人

員（行政助理）、專

案助理及技工工友

之人員為具選舉權

及被選舉權，並依得

票高低及勞方代表

單一性別不少於三

分之一前提下產生

「勞方代表」）。 

依會議決議自第 3 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

選舉實施。 

臨時動議（勞方代

表-吳○璋委員提

案） 

建議調增本校一般

性業務契約進用人

員報酬標準表各等

級四級案 

建議先請人事室精

算各等級調增四級

後，所需預算增加情

形提人力評估小組

會議審議。 

一、經 110 年 2 月 3 日 110 年度第 3 次

人力評估小組會議決議略以「（一）

一等：刪除原 1 級 200 薪點及 2 級

205薪點，增列修正後一等 11級 260

薪點及 12 級 265 薪點。（二）二等：

刪除原 4 級 215 薪點及 5 級 220 薪

點，增列修正後二等 14 級 275 薪點

及 15 等級 280 薪點。（三）三等：

不予調整。（四）重新修正排序等

級，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實施。」

並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。 

二、本案因涉技術員及技術師薪資整併

修正，將併同上開決議續提校務基

金管理委員會審議，併此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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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人員現況： 

職稱 
校務基金 

契約進用人員 
專案助理 技工工友 

部分工時 

護理人員 
合計 

人數 

行政助理：32 

技術員：5 

技術師：1 

21 3 1 63 

二、依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：「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

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，均應休假。」次依勞動部 103 年 5

月 21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0894 號令規定：「勞動基準法規定應放假之

日，如適逢勞動基準法規定之例假或其他無須出勤之休息日，應於其他工

作日補休」。承上，因本（110）年 5 月 1 日適逢為放假日（星期六），請

適用勞動基準法同仁至遲應於本年度（12 月）終結或契約終止日前擇 1

日（8 小時）補休完畢。 

三、試辦加班未滿 1 小時或超過 1 小時之餘數合併計算： 

（一）依教育部 110 年 3 月 18 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00034159A 號函略以「有

關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（輪班輪值人員除外），同一月份加班未滿

1 小時或超過 1 小時之餘數得合併計算，並以小時為單位選擇加班費

或補休一案，請貴機關（構）學校自行評估是否試辦」，案經本校評

估簽奉核准同意參與試辦。 

（二）承上，有關試辦原則如下： 

1、試辦對象：編制內職員（含約聘僱人員）、校務基金進用之行政助理

（輪班輪值人員除外）及校級計畫僱用之專案助理。 

2、試辦期間：1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3、加班餘數合併規則，說明如下： 

（1）依本校員工加班（費）管制要點第 2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員工在規定

上班時間以外，經單位主管依實際業務需要覈實指派延長工作

者，應事先於差勤系統填報加班單，並經一級主管同意後，始得

加班。」，並以刷到（退）紀錄為準。 

（2）奉准加班時數範圍內之加班餘數（分鐘），可按月合併計算累計至

「時」，並按月結算，例如奉准加班 2 小時，實際加班時數為 1 小

時 20 分鐘，加班所餘 20 分鐘可與「當月」未滿 1 小時之時間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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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。 

（3）至不同月份之加班未滿 1 小時之餘數，不得合併計算，例如 4 月

份加班累計後之餘數 20 分鐘，即不得合併。 

（4）一般加班與專案加班之餘數每日分別依序向下合併，至月底時再

合併，檢附計算規則如附件。 

（5）以合併至「時」之當日為補休起算之始點。（如 4 月 1 日加班 30

分鐘，4 月 19 日加班 30 分鐘，經合併後為 1 小時，以 4 月 19 日

為補休起算之始點，該合併 1 小時時數之補休。 

（6）適用勞基法同仁仍受每月最後 1 日累計加班時數不得超過 8 小時

之規定。 

 4、試辦結束後，將再進行檢討試辦情形。如有操作疑義，請電洽分機

2503 佳蓉助理。 

肆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：本屆會議主席推派及擔任方式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勞資會議實施辦法」第 16 條規定，勞資會議之主席，由勞資

雙方代表各推派一人輪流擔任之。但必要時，得共同擔任之。 

二、為利會議召開，請勞資雙方分別推派主席，並決定主席擔任方式為

輪流或共同擔任。 

決議：本屆會議主席資方為張○祐委員，勞方為岳○放委員，並由雙方共

同擔任。 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 

陸、散會（下午 3 時 10 分） 


